
检验科UPS不间断电源维护保养服务项目服务要求
一、维保设备清单
	序号
	院区
	使用科室
	主机型号
	配置描述
	数量
	单位
	品牌
	安装时间
	备注

	1
	院本部
	检验科
	L33-200K
	200KVA,96只，12V200AH
	1
	台
	雷迪司
	2023.05
	


二、‌服务内容‌
1、每月进行1次月度巡检；一年进行4次季度维护保养，1次年度维护保养,每日基础检查项目（基础巡检包含设备外观、机房环境等）由甲方工作人员完成外，其余项目均需乙方专业人员执行。

2、供配电环境检查、电池维护、放电测试（半年）、主机维护、系统功能检测、‌设备基本操作、紧急情况应急处理、设备日常维护等。

3、提供详细的月度、季度、年度保养报告,除正常的叙述设备年度运行维护报告、维护总结、故障记录、改进建议等内容外,将为此保养一年的工作状况作出总结,并为下一年度可能发生的问题作出预测,以便甲方提早作出准备。

4、乙方常规配件须保证备货充足，确保甲方维修需要，并将其备货明细提供给甲方定期核查，包括不限于风扇、控制模块、整流模块等常用配件，特殊配件(如控制柜、电池组等)需要定制配件无备货时应书面通知甲方，并告知具体修复时间，到货最长周期为3天。
★三、服务要求

1、维保期内，所有配件损坏均由乙方负责进行维修及更换包含蓄电池，乙方对项目实行全包式维护保养。

2、制订UPS维护保养工作计划书，并组织、监督计划实施，确保设备高效运行。

3、每季度安排组织UPS设备相关的培训一次。

4、乙方接到甲方故障通知及时处理UPS故障及紧急故障，‌紧急故障在15分钟响应，4小时内到达现场完成故障排查及恢复，非紧急故障30分钟响应，12小时内到达现场完成故障排查及恢复。

5、维修所用主机零配件应为原厂合格产品，证明其购买配件渠道的正规性。

6、乙方的参与维护保养工作的人员具有相应的维修资质，要求至少拥有电工证。

7、不能私自改动设备电气线路、安全设置和设备零部件等。

8、巡检及维修期间需乙方与甲方工作人员共同对UPS进行巡检、维护保养，针对运行中设备出现的问题，对甲方操作人员进行现场辅导和技术交流，并提交每次相应的巡检记录报告。

9、乙方更换后的旧电池等元器件，向甲方报备同意后由乙方处置。
四、巡检频次

1、月度：检查面板指示灯及报警记录、监测设备电压电流（负载率不超过60%）、设备除尘、测试市电切换功能、设备外观检测、电池外观检测、

2、季度：测量电池电压、充放电测试、检查电缆绝缘层及接线端子。（季度巡检包含月度巡检项目）
3、年度：拆卸清洁内部元件、蓄电池核对容量、配电系统检查、更新设备固件及监控软件等。（年度巡检包含月度、季度巡检项目）

4、依据月度、季度、年度检查标准及要求，在 UPS 设备日常维护过程中，需完成以下（包括但不限于）各项检查维护项目（见附件一），以确保全院 UPS 设备始终处于稳定、高效、安全的运行状态。
五、其他要求：
项目报价应包括配件、系统接入、人工、辅材、维护、保养、校验、维修、调试、差旅、税费等所有其他有关各项的含税费用。项目报价按年度报价。
六、考核方式
甲方每季度对乙方在服务期内的服务响应、处置时间等进行考核，若三次考核不合格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（考核表详见附件二）。
七、付款方式
1、按照合同约定银行账号转账方式支付；
2、在合同签订生效后，甲方根据季度考核情况，按服务费的25%支付季度服务费，乙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开具当季度增值税普通发票。甲方收到发票后在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季度维护费用。
3、在每年最后一个季度（非自然年）付款前，乙方须向甲方提供电池检测报告。甲方在收到报告及发票后在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季度维护费用。


